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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： 

国家森林生态标志产品认定审核机构管理办法 

（试行） 

（2018年 11月 18日国家森林生态标志产品认定管理委员会

第二次工作会议表决通过） 

第一章 总则 

第一条 为规范认定审核机构参与国家森林生态标志产

品（以下简称“森标产品”）认定审核工作，加强对认定审

核机构的监督管理，特制定本办法。 

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认定审核机构是指根据国家相关法

律法规和《国家森林生态标志产品通用规则》、《国家森林生

态标志产品认定管理办法》等规范、标准，能够独立从事森

标产品现场审核工作的机构。 

第三条 认定审核机构由国家森林生态标志产品认定管

理委员会办公室（以下简称“森标办”）确认，报国家森林

生态标志产品认定管理委员会审定。认定审核机构受森标办

委托负责现场审核工作，并接受其监督管理。 

第四条 认定审核机构从事认定审核活动应遵循公正公

开、客观独立、诚实守信的原则，维护森标产品的社会信誉。 

第五条 认定审核机构及其审核员在认定审核工作中知

悉的商业、技术等秘密负有保密义务。 



2 

 

第二章 认定审核机构具备的条件 

第六条 认定审核机构应具备下列条件： 

（一）具有独立法人资格； 

（二）具有与认定审核工作相适应的资源条件和能力； 

（三）具有符合森标产品认定审核要求的管理制度； 

（四）具备 10 名以上通过森标办培训并考试合格的 

现场审核员。 

第七条 认定审核机构应向森标办提出申请，取得《国家

森林生态标志产品认定审核委托书》后，方可从事认定审核

活动。 

第八条 《国家森林生态标志产品认定审核委托书》有效

期 3 年。认定审核机构应在《国家森林生态标志产品认定审

核委托书》有效期截止前 90 日，向森标办提出延续申请。 

第九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认定审核机构应向森标办报

备： 

（一）认定审核机构变更相关业务范围的； 

（二）认定审核机构变更法人性质、股东、注册资本的； 

（三）认定审核机构变更名称、住所、法定代表人、高

级管理人员的； 

（四）认定审核机构发生其他重大变更事项的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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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三章 行为规范 

第十条 认定审核机构依据森标办委托的认定审核任务，

从事现场审核工作，并建立风险防控机制，承担相应责任。 

第十一条 认定审核机构不得向被认定审核对象收取任

何费用，不得与被认定审核对象在资产、管理或者人员上存

在利益关系。 

第十二条 认定审核机构应建立保证认定审核活动规范、

有效的质量管理体系，按照森标产品相关标准和认定审核规

范开展认定审核工作，认定审核过程应完整、客观、真实，

认定审核环节应具有可追溯性。 

第十三条 认定审核机构应按时完成现场审核报告，并向

森标办提交。认定审核机构及其认定审核员应遵守《国家森

林生态标志产品认定现场审核员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，对认定

审核结果负责并承担相应法律责任。 

第十四条 认定审核机构应完整记录现场审核全过程，以

证实认定审核活动得到有效实施，记录使用中文。现场审核

报告和相关资料由认定审核机构和森标办分别存档，保存期

10 年。 

第十五条 认定审核机构应每年向森标办提交年度工作

报告，说明认定审核实施情况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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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四章 监督与追责 

第十六条 认定审核机构遵守本办法的情况由森标办进

行监督检查，认定审核机构应予配合,如实提供相关材料和

信息。 

第十七条 认定审核机构有下列情形的，森标办根据其情

节轻重，予以警告、限期整改、暂停直至取消委托： 

（一）未按时提交现场审核报告和年度工作报告的； 

（二）对认定审核工作把关不严或存在严重疏漏的； 

（三）提供虚假材料或材料失实的； 

（四）向被认定审核对象收取费用或收受贿赂的； 

（五）其它违反本办法规定的。 

第十八条 认定审核机构应接受社会监督，任何单位和个

人对认定审核机构的违法违规行为有权向森标办投诉或举

报。 

 第五章 附则 

第十九条 本办法由森标办负责解释。 

第二十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生效。 

 


